
  
 

檔號：CCIB/A 230-5/1(C)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電影檢查條例》  
(第 392 章 ) 

 
《2021 年電影檢查 (修訂 )條例草案》  

 
 

引言  
 
  在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

議，行政長官指令應向立法會提交載於附件的《2021 年電影

檢查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  
 
 
理據  
 
2.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通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香港

國安法》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二條，以及《基本法》第

一條和第十二條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法律地位的

根本性條款，香港特區任何機構、組織和個人行使權利和自

由，不得違背有關條文的規定。《香港國安法》第三條訂明，

香港特區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及香港特區行政機

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應當依據《香港國安法》和其他有

關法律規定，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

活動。《香港國安法》第六條進一步訂明，在香港特區的任何

機構、組織和個人都應當遵守《香港國安法》和香港特區有

關維護國家安全的其他法律，不得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和活動。  
 
3. 《電影檢查條例》 (《條例》 )(第 392 章 )於一九九九年

完成上一輪的修訂。《條例》規定，任何擬於香港上映的影

片，均須送呈電影檢查監督 (監督 )，由監督委派檢查員觀看

該影片及決定可否核准該影片上映，如影片獲核准上映則須

決定該影片的適當級別。檢查員在作出上述決定時須考慮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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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影片是否描繪暴力、罪惡、性事及令人厭惡的言語及行為

等事項；及 (ii)該影片是否提及任何一類公眾人士的種族、宗

教及性別等事項，而以此污蔑或侮辱該類人士。檢查員在考

慮上述事項時須顧及整部影片所產生的影響，及對相當可能

觀看該影片的人相當可能產生的影響；該影片在藝術、教

育、文學、科學、社會或文化方面的價值；及該影片擬上映

時的情況。《條例》第 30 條規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局
長 )可不時安排擬備與《條例》不相矛盾的檢查員指引 (《指

引》 )，就檢查員行使職能時採取的方式提出建議。  
 
4. 電影是重要的媒體、藝術表達形式及娛樂來源，對社

會尤其是年輕人和兒童影響深遠。《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有

某些電影 (部分聲稱為紀錄片或以真實事件為基礎的故事 )刻
劃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及活動，例如描繪《香港國安法》下

的犯罪行為及其他擾亂公共秩序的嚴重犯罪行為。從整體內

容、情節及鋪排，這些電影明顯造成認同、支持、宣揚、美

化、鼓勵或煽動這些行為或活動的客觀效果，減損觀眾的國

家安全意識和守法責任，從而削弱他們對法律與公共秩序的

尊重，致令或鼓勵他們支持或模仿類似的犯罪行為，對國家

安全構成風險。參照近期的執行及運作經驗，局長於二零二

一年六月發出新修訂的《指引》，在《條例》的法律框架下為

檢查員進行電影檢查工作時提供更清晰明確的指引，以考慮

影片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從而決定影片是否適合上映及其分

級等。  
 
5. 我們對《條例》作出檢討後，建議作出修訂，以完善

電影檢查規管制度，確保更有效地履行《香港國安法》規定

的維護國家安全責任，防範及制止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和活動、堵塞現存的漏洞，以及處理近期出現的情況。  
 
《條例草案》的主要內容  
 
(A) 檢查員須考慮的事項包括國家安全  
 
6. 《條例》載列檢查員在決定應否核准影片上映及其適

當級別時須考慮的事項。我們建議在《條例》明文規定檢查

員須考慮影片的上映是否會不利於國家安全，藉以提供明確

法定依據，讓檢查員就電影檢查作出決定時，充分考慮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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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因素。  
 
(B) 基於國家安全理由行使的權力  
 
7. 在現行法律框架下，一部影片如獲發核准證明書，該

證明書一直繼續有效。我們建議賦權政務司司長 (司長 )，若

司長認為影片的上映會不利於國家安全，可指示監督撤銷先

前就該影片發出的核准證明書或豁免證明書。根據《香港國

安法》第十二條，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須就香港特

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司長作為該委員

會成員，由司長作出相關評核和決定是合適的安排。  
 
8. 目前，《電影檢查規例》 (第 392A 章 )規定，檢查員根

據《條例》第 10(4)條作出決定的時限，是在影片送呈監督和

獲監督接納後的 14 天內，或由局長就個別個案所准許的較長

期間內，但無論如何不得超逾 28 天。在處理可能涉及國家

安全考慮的個案時，檢查員可能需要更多時間向申請人索取

資料、徵求法律意見，以及按《條例》第 10(6)條的規定諮詢

不同人士。因此，我們建議，凡監督認為影片上映可能不利

於國家安全，同時獲局長同意，則處理影片的工作無須受限

於訂明的時限，以便檢查員有足夠時間充分考慮。局長可延

長檢查員就一部影片作出決定的時限，每次不多於 28 天。  
 
9. 現時，審核委員會 (電影檢查 )(審核委員會 )負責考慮

對監督或檢查員 (視屬何情況而定 )就影片、影片名稱或包裝

物／宣傳資料所作決定提出的審核要求。由於審核委員會的

原先預定職權範圍，並不包括作出涉及國家安全的判斷，我

們建議相關條文不適用於監督或檢查員基於國家安全理由所

作的任何決定，即審核委員會不會處理對有關決定而提出的

審核要求。  
 
(C) 罰則、執法及其他運作措施  
 
10. 按照現行做法，檢查員可要求影片加入指明告示，以

提醒或忠告觀眾 (或其家長 )，減輕潛在的不良影響，讓他們

選擇是否觀看。如沒有相關告示，檢查員會拒絕核准影片上

映或不能為該影片適當分級。為免生疑問，我們建議明文給

予檢查員法定權力，要求加入相關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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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們留意到有團體一直設法規避《條例》下的執法行

動，例如利用社交媒體或即時通訊應用程式隱藏違法放映影

片的資料。為有效確保豁免證明書或核准證明書持有人遵守

規例和相關條款，我們建議賦予監督權力，要求持有人提供

關於其影片的上映的資料，例如日期、時間和地點。我們亦

建議，如果取得法庭手令並非合理地切實可行或會導致相關

證據或材料被毁滅或喪失，賦權督察可在沒有法庭手令授權

的情況下進入和搜查任何地方，以加強督察採取執法行動的

能力，並根據《條例》停止未經授權上映或發布影片。  
 
12. 除了主動監察，我們建議對上映未獲豁免或核准的影

片施加較重罰則。  
 
13. 《條例》亦規管以錄影帶及雷射碟方式發布電影。我

們建議將規管涵蓋至其他載有電影數碼版本的實物儲存媒體

(例如外置記憶體和其他可攜式儲存媒體 )。  
 
14. 《條例》第 16 條指明審核委員會須由局長擔任當然委

員，以及由行政長官委任的九位非公職人員組成。為使審核

委員會的人數和組成更具彈性，我們建議取消由行政長官委

任的非官方成員的指明人數，及賦權局長可委任一名公職人

員代其出席委員會會議和在會上投票。  
 
 
條例草案  
 
15. 《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如下—  
 

(a) 第 3 條及附表第  1 部訂明「影片實物儲存媒體」

的定義，並列明對擴大現行《條例》下某些只涵

蓋錄影帶及雷射碟的條文範圍的修訂；  
 
(b) 第 4、14、15、18 及 20 條分別修訂《條例》第 7、

15A、15K、20 及 22 條，以提高《條例》所訂的

若干罪行的罰則；  
 
(c) 第 7 條修訂《條例》第 1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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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規定檢查員在根據該條處理影片時，須考慮

該影片的上映是否會不利於國家安全；及  
 

(ii) 使檢查員可施加條件，規定影片須加入指明

告示以獲核准上映；  
 

(d) 第 8 條在《條例》中加入新訂第 10A 條，以訂定

機制，在可能涉及國家安全的情況下，延長作出

影片檢查決定的期間；  
 
(e) 第 11 條修訂《條例》第 13 條，檢查員如果要求對

影片作出修改，包括加入特定告示，監督應將檢

查員的決定通知根據《條例》第 8 條送呈影片的

人；  
 
(f) 第 12 條在《條例》中加入第 IV 部的新訂第 2 分

部，賦權司長指示監督撤銷其上映會不利於國家

安全的影片的任何有效的豁免證明書或核准證明

書；  
 
(g) 第 13 條在《條例》中加入新訂第 14B，14C 及 14D

條，賦權監督要求有關人士提供關於影片的上映

的資料；  
 
(h) 第 16 條修訂《條例》第 16 條，賦權局長可委任

公職人員在審核委員會的會議上代其行事，及調

整須委任至審核委員會的非官方成員的人數；  
 
(i) 第 17 條在《條例》加入新訂第 19A 條，以訂明

《條例》第 17、18 及 19 條下的審核委員會的審

核機制並不就監督或檢查員基於國家安全理由所

作的決定而適用；以及  
 
(j) 第 21 條修訂《條例》第 23 條，就督察為執行《條

例》而進入及搜查任何地方，調整須為此取得手

令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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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程序時間表  
 
16.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二零二一年九月一日  

  
 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  

審議階段和三讀  
另行通知  

 
 
建議的影響  
 
17.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對

可持續發展、生產力、經濟、環境、財政、公務員及家庭和

性別議題沒有影響。條例草案不會影響《條例》現時的約束

力。  
 
 
宣傳安排  
 
18. 我們會發出新聞稿，並會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和公眾

的查詢。  
 
 
查詢  
 
19.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聯絡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通訊及創意產業 )A 姜子尚先生 (電
話：2810 2708)。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通訊及創意產業科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plpmak
文字方塊
附件 






































